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１

，

３６３

，

１２２．３０ １２

，

１４１

，

１７７．５６ ７０

，

０２３

，

７３０．５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７９

，

９８６．２７ ２９

，

３７２

，

８７７．２２ ５３

，

６５２

，

８６３．４９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１

，

３６３

，

１２２．３０ １２

，

１４１

，

１７７．５６ ７０

，

０２３

，

７３０．５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７９

，

９８６．２７ ２９

，

３７２

，

８７７．２２ ５３

，

６５２

，

８６３．４９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

少以“

－

”号填列）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２４

，

０４２

，

２２５．１８ ２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１９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１

，

９１６

，

８６３．９７ －１７

，

２３１

，

６９９．６６ １６

，

３７０

，

８６７．０２

（一）净利润

２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１９ ２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１９ １８

，

３７０

，

８６７．０２ １８

，

３７０

，

８６７．０２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２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１９ ２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１９ １８

，

３７０

，

８６７．０２ １８

，

３７０

，

８６７．０２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１

，

８５４

，

６７８．９８ －９

，

８５４

，

６７８．９８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１

，

８５４

，

６７８．９８ －１

，

８５４

，

６７８．９８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

配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３

，

７７１

，

５４２．９５ －２５

，

７４７

，

８８７．７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３

，

７７１

，

５４２．９５ －３

，

７７１

，

５４２．９５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２３

，

２２８

，

４５７．０５ ２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２５

，

７４７

，

８８７．７０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４

，

０５２

，

５８２．３１ ３６

，

１８３

，

４０２．７４ ９６

，

７５５

，

４１５．７０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１

，

３６３

，

１２２．３０ １２

，

１４１

，

１７７．５６ ７０

，

０２３

，

７３０．５１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１

，

３６３

，

１２２．３０ １２

，

３１７

，

１００．３４ ７０

，

１９９

，

６５３．２９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７９

，

９８６．２７ ２９

，

３７２

，

８７７．２２ ５３

，

６５２

，

８６３．４９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１

，

３６３

，

１２２．３０ １２

，

３１７

，

１００．３４ ７０

，

１９９

，

６５３．２９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７９

，

９８６．２７ ２９

，

３７２

，

８７７．２２ ５３

，

６５２

，

８６３．４９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

以“

－

”号填列）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２４

，

２０５

，

１４０．１０ ２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１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１

，

９１６

，

８６３．９７ －１７

，

０５５

，

７７６．８８ １６

，

５４６

，

７８９．８０

（一）净利润

２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１１ ２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１１ １８

，

５４６

，

７８９．８０ １８

，

５４６

，

７８９．８０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２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１１ ２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１１ １８

，

５４６

，

７８９．８０ １８

，

５４６

，

７８９．８０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１

，

８５４

，

６７８．９８ －９

，

８５４

，

６７８．９８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２

，

６８９

，

４６０．０１ １

，

８５４

，

６７８．９８ －１

，

８５４

，

６７８．９８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３

，

７７１

，

５４２．９５ －２５

，

７４７

，

８８７．７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３

，

７７１

，

５４２．９５ －３

，

７７１

，

５４２．９５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２３

，

２２８

，

４５７．０５ ２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２５

，

７４７

，

８８７．７０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４

，

０５２

，

５８２．３１ ３６

，

５２２

，

２４０．４４ ９７

，

０９４

，

２５３．４０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１

，

３６３

，

１２２．３０ １２

，

３１７

，

１００．３４ ７０

，

１９９

，

６５３．２９

�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证监会指定网站和公司网站。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及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到指定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卢元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文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华新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元力股份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１７４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福建省南平来舟经济开发区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３５３００４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平来舟经济开发区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３５３００４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ｙｕａｎｌｉ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ｄｍ＠ｙｕａｎｌｉ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文显 谢华新

联系地址 福建省南平来舟经济开发区 福建省南平来舟经济开发区

电话 ０５９９－８５５８８０３ ０５９９－８５５８８０３

传真 ０５９９－８５５８８０３ ０５９９－８５５８８０３

电子信箱 ｄｍ＠ｙｕａｎｌｉ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ｍ ｄｍ＠ｙｕａｎｌｉ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０８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４６，２４６，２５８．４７ １１２，１７５，１９１．４２ ３０．３７％ １００，５３１，０７１．０７

利润总额（元） ２９，２９５，１７８．２８ １９，７７７，１５８．２９ ４８．１３％ １９，３０８，２７１．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２６，７３１，６８５．１９ １８，３７０，８６７．０２ ４５．５１％ １７，０５７，８２９．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２５，５６７，００１．０８ １８，３３４，０５３．７１ ３９．４５％ １６，７７８，９９５．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１７，４８０，０４２．７４ １７，０７９，２５７．２０ ２．３５％ １５，７４５，４３５．４２

２０１０年末 ２００９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０８年末

总资产（元） １４０，４２６，７０７．７１ １１２，５６５，００６．２９ ２４．７５％ ７８，２３５，６４５．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９６，７５５，４１５．７０ ７０，０２３，７３０．５１ ３８．１８％ ５３，６５２，８６３．４９

股本（股）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０８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０．５２４２ ０．３７８８ ３８．３８％ ０．８１２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０．５２４２ ０．３７８８ ３８．３８％ ０．８１２３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０．３９３１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０．５０１３ ０．３７８０ ３２．６２％ ０．７９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２．０６％ ３０．７０％ １．３６％ ３７．８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３２．６６％ ３０．７０％ １．９６％ ３７．１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０．３４２７ ０．３３４９ ２．３３％ ０．７４９８

２０１０年末 ２００９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０８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１．８９７２ １．３７３０ ３８．１８％ ２．５５４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６４８，２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６１，００４．１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２２，５１１．７８

合计 １，１６４，６８４．１１ －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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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对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０

年公司继续奉行“技术创新”的竞争策略，通过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全体员工的扎实工作，经营业绩创历史最好水平，进一步巩固

了行业龙头地位，为“缔造全球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木质活性炭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２０１０

年公司营业收入

１４

，

６２３．０８

万元， 同比增长

３０．４０％

； 利润总额

２

，

９２９．５２

万元， 同比增长

４８．１３％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６７３．１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５．５１％

。 主要原因是：（

１

）公司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物理法化学化一体化生产线投入运行后，营业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

２

）外

销比例扩大以及上述生产线明显的成本优势，导致

２０１０

年利润增幅大于营业收入增幅。

（二）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状况

１

、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木质活性炭的生产销售。 产品按用途分为：糖用活性炭、味精用活性炭、食品用活性炭、化工用活性炭、药用、针剂用活

性炭、水处理用活性炭、其他用活性炭。

药用、针剂用活性炭为

２０１０

年新增品种，已取得经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

２

、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供应商及客户情况

２０１０

年综合毛利率为

３２．２４％

，同比下降

１．２４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大。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０

年以来原辅材料价格上涨较多，向下游传导需要

一定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药用、针剂用活性炭的营业收入为

３７９．４７

万元，毛利率

３６．７４％

。

２０１１

年产销规模扩大后，毛利率将明显高于其他品种。

报告期内无单一客户的销售额超过销售总额

３０％

的情况，也无单一供应商的采购额超过采购总额

３０％

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公司前五名销售客户、前五名采购供应

商中未占有任何权益。

（三）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分析

（

１

）货币资金占资产总额比例下降

５．８４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期支付的工程及设备款项增加。

（

２

）预付账款与在建工程占资产总额比例增加，主要原因是用自有资金预先募集资金建设项目增加所致。

（

３

）存货占资产总额比例增加，主要原因是采购的原材料、外购半成品增加以及产能扩大相应产成品库存增加所致。

（

４

）固定资产（净值）占资产总额比例下降，主要是计提折旧所致。

（

５

）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２５．４１％

，主要原因是受美元下跌影响，汇兑损失增加

１９．９０

万元，占利润总额

０．６８％

。

（

６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长

８２．２９％

，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报告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５７

，

９６４．０９

元，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和预付部分上市发行费；上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１０１

，

６４０．６７

元，主要是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和新增银行借款。

（四）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

１

）土地使用权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没有变化。

（

２

）商标权

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商标权没有变化。

（

３

）专利权

报告期内，公司拥有

５

项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处理废气用的带有非属电极静电场的环保装置”、“化学炭生产转炉”、“物理碳生产转炉”、

“炭砂分离装置”、“新型活性炭洗涤装置”及

１

项发明专利“一种物理法化学法一体化活性炭生产工艺”。

２００９

年公司申请的两项发明专利“一种新型活性炭酸回收工艺”、“干燥热能回收利用方法”

２０１１

年已获得授权。

Ａ

、“一种新型活性炭酸回收工艺”：公司已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证书号为第

７３３７９１

号《发明专利证书》。该发明专利工艺是将高温

的磷炭冷却后进行配浆、压滤；用不同浓度的磷酸和工业水进行四次洗涤、压滤；洗涤液可以重复利用，压滤后的滤饼为完成回收酸的活性

炭半成品。 该工艺替代原有的浸取工艺，工艺连续性好、操作简单、设备占地面积小、酸收率高、人员劳动强度低；且生产过程无酸蒸汽产生，

大大改善了人员的操作环境；各用料充分实现重复循环利用，减低了处理成本，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适合大规模推广使用。 公司已将该工

艺成功用于“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物理法化学法一体化生产线项目”，并在公司募集资金建设项目推广使用。

Ｂ

、“干燥热能回收利用方法”：公司已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０１２０９００１７０２７０

号《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 该方法是以过热水蒸汽代替

空气，与湿物料接触而完成产品的干燥。 该方法充分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有效节约能源、显著节省能源、生产、设备等多项成本、具有显著

的经济效益，适用面广。 公司已将该工艺成功用于药用辅料生产线。

（五）公司的研发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研发投入分别为

７２４．６２

万元、

８６４．８２

万元、

８５３．５０

万元， 其中技术开发费分别为

４２６．７１

万元、

４６０．７４

万元、

３５３．３１

万

元，研发投入分别占营业收入比重的

７．２１％

、

７．７１％

、

５．８４％

。

（六）公司的竞争优势

公司成立以来，以“技术创新”为先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八大竞争优势，并在报告期内持续发展。

１

、突出的行业认知能力和企业战略定位能力：木质活性炭行业的竞争终将走向以技术先进性为保障的规范竞争，通过多项技术攻关和

资金密集投入，在活性炭产品的吸附脱色能力；活性炭生产过程的磷酸耗用、热能综合利用方面取得突破，以产品质量和综合竞争优势占领

市场，从而摆脱了行业同质化竞争的泥潭。 近年来，公司进行战略升级，一方面研制更多专用活性炭品种以适应下游需求蓬勃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以客户需求为核心，逐步完成由单纯产品提供商向产品、技术综合服务提供商的角色转型。 由此，公司得到了大批忠实的下游用

户的信赖和支持，奠定了持续、稳定成长的基础。

２

、技术优势：具体表现在研发体系完备，研发团队能力突出；创新性研发成果不断投入实践，成效突出。 目前拥有

８

项专利和多项关键生

产环节的专有技术，掌握了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关键工艺，成为国内木质活性炭行业中技术力量最强、出新成果最多的

企业之一，是木质活性炭行业中科技自主创新的典范企业。

３

、成本优势：是技术优势转化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公司自主研发的 “新型活性炭酸回收工艺”、“干燥热能回收利用方法”、“尾气

调质处理设备”、“完全非金属静电除尘器”以及“洗涤水深度处理”技术，整合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规模化磷酸法活性炭清洁生产新技

术”。 既大幅降低了人力成本、燃料成本，还大幅消除了生产过程中尾气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公司产品的综合成本优势十分明显。 未来随着

公司先进技术继续应用、产能的不断扩大，公司的成本优势也将进一步得到体现。

４

、产品质量优势：是公司技术优势转化为生产力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目前公司的产品质量已居于同行业领先水平，在国内外市场享有

较高的知名度，多年来公司产品都供不应求。公司扩建技术研发中心完成后，公司强大的专业技术优势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开发出更多适

应不同客户特点的专用活性炭产品。

５

、节能环保优势：多年来，公司秉持“资源循环利用、节能降耗”的产业理念，通过多年自主研发创新，使技术进步、工艺改进，在业内率

先实现了木质活性炭生产的资源化、减量化、清洁化，在外部、内部基本上实现了资源循环再利用，充分体现依靠技术进步提升传统产业，实

现节能、环保理念。 与行业内竞争对手相比，公司在节能环保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６

、区位优势：公司位于福建省南平市林产工业产业集群区，同时毗邻三明林产工业产业集群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荔元活性炭位于我

国唯一的国家级木材贸易加工示范区福建省莆田秀屿区。

公司座落在福建省重要的火车编组站所在地，子公司毗邻全国天然深水良港

－

秀屿港、江阴港，可以非常便利地将产品运达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运输成本不高。

国家及福建省的一系列配套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林业及相关企业的内在活力，使各种生产要素向林产工业集聚，使得公司在原料

供应、专业人才、产业链延伸和外部经营环境等方面具备很强的优势，为公司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７

、管理优势：经过十年的创业发展，公司管理层积累了丰富的木质活性炭行业生产、管理、技术和营销经验，对行业发展有深刻认识，能

够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前瞻性地、及时高效地制定符合公司实际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公司更是致力于内部管理

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建设，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

三项管理体系认证的木质活性炭企业。

公司成功建立了

ＥＲＰ

管理系统，这些系统覆盖了公司所有活动，规范了公司各个环节的作业流程和要求，通过严密的系统对公司各个

业务环节进行控制，减少了人为差错，有效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确保了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经过多年的摸索，公司在消化吸收众多先

进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较为完善的技术管理、人才管理、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形成了行业内领先

的管理优势。

目前，公司

６

名自然人股东全部为高层核心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通过其直接持有公司股权，能够将其与公司的长远利益、长期发展紧

密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和管理的稳定性。

８

、品牌优势：公司凭借上述几方面的优势，在行业内树立起高技术、高品质、优质服务的市场形象。 “元力”品牌已成为国内木质活性炭

的第一品牌。公司重视质量，重视环保，重视社会责任，先后获得一系列的管理体系的认证及药品生产许可证等。在此基础上，公司参与可口

可乐、百事可乐、味之素等国际大公司的供应商认证（其中，味之素公司已经通过认证，开始批量采购；可口可乐公司开始试用）据此形成其

他木质活性炭厂商难以企及的认证壁垒。

（七）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１

、基本情况

福建省荔元活性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元活性炭”）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设立时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

表人卢元健，住所为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前沁村木材加工区内。 经营范围：活性炭系列产品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增加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再次将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增

加到

６９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

２

、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荔元活性炭处于建设期（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条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木质活性炭生产线已试运行，即将投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荔元活性炭总资产为

２１

，

９５２

，

０６４．６７

元，净资产为

９

，

６６１

，

１６２．３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

－１６２

，

９２７．７２

元，累计净利润

－

３３８

，

８３７．７０

元。

二、对公司未来的展望

（一）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趋势

１

、公司生产的活性炭为木质活性炭，属于林产化学品制造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

公司所属行业为“

Ｃ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下的“

Ｃ２６６３

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２

、木质活性炭以可再生的林产“三剩物”为原料，生产高附加值的活性炭产品，对充分利用林产“三剩物”资源、节约化石能源、提高林农

收入、促进林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均具有积极作用。 属于为国家产业目录鼓励类行业，适用资源综合利用相关优惠政策。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福建省林业厅等六部门发布了《福建省林业产业振兴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十二五”末，年进口原木

３００

万立方米，

培育以莆田秀屿国家级木材加工贸易示范区为中心的产值超

１００

亿元的产业集中区；以南平为中心，发挥闽北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笋竹资源

优势，重点发展林产化工、活性炭、笋竹加工等特色产业；提高准入门槛，限制新建单线规模在

５

万立方米

／

年以下的高中密度纤维板项目、单

线规模在

３

万立方米

／

年以下的刨花板项目，以及

２０００

吨以下的木质活性炭项目和

１０００

吨以下的脂松香生产项目，限制新上小型锯材加工项

目；鼓励企业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进一步提高森林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并通过能源

供应系统改造，走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的道路；提升产品质量，打造产品品牌。 加强林产品市场管理，健全林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制度，加强林

产品的质量监管。鼓励企业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各种产品品牌和区域特色品牌，形成一批林业知名

企业和名牌产品；继续安排林业产业化专项扶持资金，用以扶持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森林认证、科技创新、品牌建设等，扶持一批发

展前景好的林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充分发挥龙头带动效应。 各级各部门也要安排一定的资金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这些政策的贯彻落

实，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４

、我国活性炭消费市场目前正处在从导入期向成长期过渡的时期，近年来生产和消费一直保持快速增长趋势，预计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期

间年平均增速仍将保持在

１１％

以上，到

２０１２

年我国活性炭需求量将达到

２５．９４

万吨，占全球市场的

２２．５６％

。 公司的木质活性炭产品广泛应用

于制糖、味精、食品饮料、水处理、化工等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作脱色、除臭、去杂、提纯、精制等，未来消费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

（

１

）糖用炭

近年来，国家产业政策鼓励以玉米等为原料的淀粉糖工业发展，淀粉糖行业得到较快增长，产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１９

万吨发展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８１８

万吨，增长了

６．９

倍，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根据发酵工业协会预测，未来几年我国淀粉糖的产量仍将按

１０％

左右的速度保持快

速增长。 据此推算，

２００９

年淀粉糖对活性炭的需求约为

２４

，

５４０

吨，到

２０１２

年将达到

３２

，

６６３

吨。

目前我国蔗糖企业绝大多数采用二氧化硫脱色，而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采用活性炭食糖脱色工艺。 二氧化硫脱色使蔗

糖含有机硫化物，长期食用影响健康。随着我国对食品安全标准的不断提高，活性炭脱色工艺必将成为我国食糖脱色主流趋势，这就为活性

炭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国每年产糖

１

，

０００

万吨以上，以国外制糖业活性炭用量占蔗糖产量的

０．３％～１．０％

计，活性炭脱色在我国制

糖业的普及将带来

３－１０

万吨

／

年的市场。

（

２

）食品发酵行业

除制糖业外，活性炭也被广泛应用于味精、柠檬酸、氨基酸、乳酸、高梨酸钾等食品发酵工业中相关产品的脱色精制。 目前，我国味精和

柠檬酸等产量分别占世界产量的

７０％

和

６５％

左右，均居全球第一位。 其他产品如氨基酸、乳酸、高梨酸钾等的产量保持较快增长。

（

３

）饮料行业

饮料工业也是活性炭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主要用于碳酸饮料和果汁饮品的脱色、去除杂质等。近年来我国饮料工业发展迅速，根据中

国饮料工业协会统计，

２００８

年我国饮料消费总量突破

６

，

０００

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饮料生产国；预计到

２０１２

年将达到

４

，

０００

吨左右。

（

４

）医药行业

活性炭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包括直接用于药用的专用炭和用于各类针剂提纯用的专用炭。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推动下，未来

国内医药市场需求依然旺盛，医药行业仍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医药工业快速增长将进一步拉动对药用活性炭和针剂用活性炭的需

求，根据

Ｆｒｅｅｄｏｎｉａ

预计到

２０１２

年市场需求将达到

１８

，

２００

吨。

（

５

）国际市场

全球活性炭产业的传统生产大国包括美国、日本以及荷兰等国家，随着各国原料受制约及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活性炭产业逐步向发

展中国家转移。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活性炭生产逐步减少的同时，其国内市场需求仍稳步增长，而其国内生产的活性炭满足不了

各种需求，需大量进口来进行补充。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活性炭出口国，出口目的地主要为日本、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我国出口的活性

炭专用性较差，并受国内较为廉价的人工成本及原材料价格影响，整体价格较低，相当部分被欧美日发达国家用作再加工的半成品炭使用；

而进口方面，主要以特殊用途活性炭为主，价格较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税委会［

２００９

］

２８

号《关于

２０１０

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将以锯末、树皮、木屑、竹子等为原

料生产，广泛用于医药、果汁、饮料等领域，其干品填充密度小于

０．５

克

／

立方厘米（粉状，

２００

目筛余物

２０％

以内）的木质活性炭增列税目，避免

国家严控煤质活性炭出口的不利影响。

（

６

）随着人类对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除了传统的室内空气净化外，活性炭在控制工业污染方面的应用日益广泛。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国

家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对火电厂

＂

脱硝

＂

完成时间要求和减排力度，都有明显提高。 该标准

一旦实施，为活性炭行业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公司未来发展的风险因素分析及对策

１

、部分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的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１４８

号），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林产“三剩物”为原料自产木质活性炭的业务继续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具体退税比例为

２００９

年为

１００％

，

２０１０

年为

８０％

。 考虑所得税影响后，

２００９

年增加净利润

４１７．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增加净利润

５４３．９０

万元。

该项税收优惠政策已执行

１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发文，执行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

日发文，执行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发文，执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尚未就该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延

续做出新的决定，对公司上半年业绩将造成一定影响。

２０１１

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将显著增加，会在降低该

项税收优惠政策净利润的影响程度。 抵扣的进项税额降低了以后年度的固定资产折旧，相应增加利润。

由于资源循环利用、节能环保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因此与此相关的财税政策也将在一定期间内保持稳

定。 公司未来发展并不依赖于税收优惠，而是基于自主创新、成本控制、品质管理等带来的市场扩大和销售收入增长，本次募集投资项目实

施后，将给公司带来更多效益增长。 此外，上述税收优惠是针对木质活性炭全行业实施，若被取消，木质活性炭生产企业必然会以提高售价

的方式向下游应用领域转嫁，而木质活性炭作为一种工业助剂，其需求刚性很强，价格敏感度较低，成本转嫁能力很强。 近期原辅材料涨价

因素，公司已通过提高销售价格的方式予以转嫁。 因此，即使该项税收政策不再延续，随着公司产能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拓展的加强，公司的

净利润水平不会因此发生大幅下滑或波动。

２

、反倾销加重的风险

随着中国活性炭在世界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活性炭厂商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原产于中国的活性炭提起

了反倾销立案调查。 欧盟最近一次的反倾销裁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作出， 裁定继续对中国产品征收

３２３

欧元

／

吨的反倾销税， 有效期

５

年，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到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物理法活性炭作出反倾销行政复审终裁，裁定原产于中国物理

法活性炭企业的倾销幅度为

３．２３％～２２８．１１％

。

由于本公司的活性炭产品在欧盟区内销售仍然具有很强的比价优势，公司向欧盟出口量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均较为平稳，可见公司目

前受欧盟反倾销立案调查及裁决的影响较小。对于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由于其对象范围仅限于物理法活性炭，并排除了化学法活性炭，而公

司主要产品为化学法生产的木质活性炭，因此美国的反倾销措施不会构成对公司出口销售的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措施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１

）调整产品结构，增加盈利增长点。 公司利用自身的研发优势不断推出附

加值更高专用活性炭产品，提高客户的黏性，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有效化解进口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风险。 （

２

）通过巩固和增

强现有竞争优势提高产品定价能力。 公司一方面通过不断开发出各类专用型活性炭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了产品的整体定价能

力。 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扩大产能，进一步提高木质活性炭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木质活性炭产品的定价方面掌握更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

３

）加大成本控制，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公司在突破资金及产能瓶颈后，其规模化、连续化和清洁化的生产方式必将为公司更大规模地

应用技术成果、扩大成本优势、提升行业竞争地位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有力推动公司快速、稳步向前发展。 （

４

）积极应诉。 公司作为我国木

质活性炭行业的优秀代表，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和规范的财务基础，如果欧盟、美国未来加重反倾销或者其他国家也开始启动适用于公司

的反倾销调查，公司将积极应诉，迅速反应，充分利用

ＷＴＯ

反倾销规则及进口国反倾销法规，确实保证自身权益。

３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锯末等林产“三剩物”和磷酸是公司最主要的原、辅材料，其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近来，锯末价格有所走高，磷酸价格波

动较大，从而造成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的波动。

木质活性炭行业对原辅材料价格较为敏感，生产成本上升后必然以提高售价的方式向下游应用领域转嫁，而木质活性炭作为一种工业

助剂，其需求刚性很强，价格敏感度较低，成本转嫁能力很强。 近期原辅材料涨价因素，公司已通过提高销售价格的方式予以转嫁。 此外，由

于公司具有较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各项消耗远低于同行，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形下，优势更加明显。

４

、核心技术泄密及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公司是我国木质活性炭行业内科技自主创新的典范企业。凭借多年的技术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工艺实践，公司掌握了包括规模化磷酸

法活性炭清洁生产技术、新型活性炭洗涤工艺、尾气回收工艺、磷酸回收工艺、稀酸精制技术、余热回收综合利用技术、高纯度活性炭精制技

术在内的木质活性炭生产过程的各种关键技术工艺，实现了木质活性炭规模化、连续化、清洁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

生产成本，减少了环境污染，奠定了公司在木质活性炭行业内领军企业的优势地位。 公司目前拥有专利技术

８

项，并拥有多项关键生产环节

的专有技术。 公司的技术创新依赖于掌握和管理这些技术的核心技术人员和关键管理人员。 将来若核心技术泄密、核心技术人员和关键管

理人员流失，将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和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为保护核心技术和稳定核心技术人员，公司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１

）关键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权，并进一步完善研

发激励体制；（

２

）在关键研发及工艺节点，采取了技术接触分段屏蔽的保密制度，有效降低单一环节的技术泄密和人员流失造成的损失；（

３

）

与涉密人员签订《保密协议》，保留采取司法救济的权利；（

４

）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发展平台，以吸引并留住人才。

５

、汇兑损失风险

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国家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来，人民币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升值，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则呈

现小幅波动。 人民币对美元若持续、较快升值，会对公司的汇兑损益和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两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木质活性炭产品的品质良好，与国外同等产品的价格优势明显，并且多年来公司已经同国外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公

司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在人民币汇率浮动以来，公司基本上可以根据人民币升值幅度适时调整以外币计价的出口产品价格。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公司参加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起可按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

办法》开展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并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未来公司可以借此规避部分汇

率风险。

（三）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是国内木质活性炭行业的领军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未来十年内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木质活性炭企业之一。

公司将以公开发行股票为契机，继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目标和产业要求的经营体系；继续以技术创

新为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公司的规模生产能力、创新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实现公司营业收入、利润的持续、快速增长，为股东创

造良好价值，为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贡献力量。 具体深化贯彻以下战略：

１

、技术创新战略：持续、深入地开展木质活性炭及其下游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的研发和应用，不断发展出具有高附加值的

专用木质活性炭产品，推动木质活性炭全行业的规模化、自动化和清洁化生产。

２

、规模化经营战略：打破资金和产能瓶颈，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走规模化发展之道，强化并提升

公司在国内外木质活性炭行业地位。

３

、市场导向战略：始终坚持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战略，利用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技术，坚持高品质、高性能、性价比卓越、综合服务

优良的市场竞争策略，继续打造和提升“元力”品牌价值，巩固并提高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国际销售，不断提升公司在木质活性炭行业中的市

场竞争力。

４

、综合服务战略：公司将借鉴发达国家大型活性炭企业的发展经验，以下游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不断推动公司的

业务领域从单纯的木质活性炭研发、生产和销售逐步向特定行业直接供应使用活性炭的终端设备并提供设备维修、活性炭选型、更换与再

生等领域拓展，逐步实现一站式客户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５

、可持续发展战略：公司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工艺改进，将逐步以林产“三剩物”完全作为木质活性炭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和燃

料，变废为宝；对传统的木质活性炭生产装置继续进行节能、减排和降耗改造，实现余热、废水、磷酸等回收循环利用，使公司木质活性炭生

产的各种原料和能源消耗降低至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资源的高效、综合和循环利用，从而带动公司和国内木质活性炭行业真正走上一条“低

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经济、环境、社会三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经营计划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１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以此为契机，公

司在

２０１１

年实施以下经营计划：

１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１

）按计划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１４

，

３２５

万元用于“年产

１０

，

０００

吨木质活性炭连续化生产线

扩建项目”、“荔元活性炭年产

１０

，

０００

吨活性炭生产建设项目”、“活性炭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公司已用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子公司福建省荔元活性炭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吨活性炭生产建设项目金额合计为

２６

，

４６５

，

８８８．１４

元， 该项目预计在

５

月份形成

生产能力。

（

２

）抓紧落实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０

，

８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

，

０１８．７５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７

，

７８１．２５

万元（其中：超募金额为

２３

，

４５６．２５

万元）。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剩余超募资金

２０

，

４５６．２５

万元。公司将根

据发展战略、市场竞争状况稳妥开展对外收购兼并工作。 具体目标包括两类：一是周边林产“三剩物”资源丰富，且具有一定木质活性炭研发

和生产能力的企业，通过收购以提高公司木质活性炭产品的生产规模，合理布局木质活性炭的生产基地，覆盖更广泛的市场，巩固公司在国

内木质活性炭行业的领先地位；二是行业内拥有优质客户资源的贸易型企业，以迅速扩充公司的销售网络和市场份额。

２

、市场开发计划

（

１

）扩大销售队伍，深度挖掘、保持并提升公司在糖用炭等传统优势领域的市场份额；积极拓展公司在味精等其他发酵工业、饮料工业、

医药工业、化工行业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占有率。

（

２

）扩大销售网络的建设力度、持续广告推广和积极参加国内外重点区域展会等措施，加强技术营销，引导客户消费需求，力争以良好

的性价比、市场口碑和技术服务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新的注册商品并扩大商标保护范围，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提

升品牌影响力，巩固 “元力”在国内木质活性炭行业第一品牌的地位。

（

３

）加强与国际知名的企业（包括活性炭企业）合作，逐步建立国际分销网络，积累人才和经验，向发达国家自主销售“元力”品牌转变。

３

、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计划

（

１

）公司将利用募集资金投入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对公司原技术研发中心进行扩建。 通过增加研发支出投入，引进高层次技术人才，添置必要

的大型分析测试仪器及设备，建立和强化中试与应用试验研究基地建设，提升公司研发的整体技术和装备水平。

（

２

）

２０１１

年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关键一年，公司的技术研发主要围绕连续化、清洁化、自动化活性炭生产技术深入研究、深化活化剂回

收技术、过热蒸汽干燥技术应用以及高纯活性炭产品、新领域专用活性炭品种上。 详见公司的研发进展情况。

４

、人力资源计划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建立完善、高效、灵活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通过培养、引进和外聘等方式，扩充公司发展所需的各

种人才。 加强公司中层领导和后备干部的公司治理、管理技能培训，使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成为集经营、管理、技术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进

一步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 随着公司经济效益的提升，适时提高员工工资、改善员工的生产、生活条件，让全体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让

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营造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

５

、公司治理和投资者关系计划

公司作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

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２０１１

年是公司上市的第一年，公司将建立和健全投资者沟通平台，规范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加强公司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

沟通，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良好、稳定的关系，提升公司的诚信度、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能

力，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４．２

主营业务产品或服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分产品或服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糖用活性炭 ６，７７２．５２ ４，４８７．７５ ３３．７４％ ３０．５６％ ３１．５５％ －０．５０％

味精用活性炭 ２，３８０．５７ １，５６６．１８ ３４．２１％ １１１．８１％ １１７．６１％ －１．７５％

食品用活性炭 １，９４３．３６ １，３３３．４８ ３１．３８％ ４１．９１％ ４９．３８％ －３．４３％

其它用活性炭 １，７５４．７３ １，２６７．６４ ２７．７６％ ４．５６％ ４．６７％ －０．０７％

４．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东北区 ８５１．６６ ４８．４８％

华北区 １，１０２．４２ ２０．６６％

华东区 ４，２７４．６５ ９．８０％

华中区 ２，４７７．７１ ９０．４３％

华南区 １，４２２．３７ －２６．７３％

西南区 ８６．８０ １８．０６％

西北区 ４７６．１４ １００．３６％

出口 ３，９３１．３３ ７２．４４％

４．４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６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８

持有拟上市公司及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９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１０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１１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闽华兴所（２０１１）审字Ｈ－００９号审计报告，２０１０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２６，８９４，６００．１１元。 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２０１０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１０％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２，６８９，４６０．０１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１２，３１７，１００．３４元，公司年末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３６，５２２，２４０．４４元。 公司董事会拟定如下分配预案： 拟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总股本６８，０００，０００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２．００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１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资本公积不转增资本。

公司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５

重要事项

５．１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２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３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２

、

５．３

所涉及事项对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层稳定性的影响和说明

５．４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５

重大关联交易

５．５．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５．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福建省南平市元禾化工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福建省南平嘉联化工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福建省南平市信元投资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赢创嘉联白炭黑（南平）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福建省荔元活性炭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５４．６７ １，１５４．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５４．６７ １，１５４．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

１

，

１５４．６７

万元，余额

１

，

１５４．６７

万元。

５．６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７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１、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元健、王延安夫妇承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该股份。 此外，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公司股东福建中保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该股份。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３日，为避免未来可能出现同业竞争，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卢元健、王延安夫妇已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

“１、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公司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

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２、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

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３、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公司将不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

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４、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公司与股份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函为有效之承诺。 ”

（三）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相关事项的承诺

１、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元健、王延安已出具书面承诺：“如因社保管理机构或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要求发行人补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之前产生的社保或住

房公积金，或者发行人因社保或住房公积金问题承担任何损失或罚款的，卢元健、王延安将共同地、无条件地足额补偿发行人因此所发生的支出或所受损失，避免给

发行人带来任何损失或不利影响。 ”

２、 鉴于公司在１９９９年设立及２００１年增资过程中存在外方股东未经批准以人民币出资问题以及公司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３年期间内存在向原股东福建省南平市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按固定比例分配利润并超额分配利润问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卢元健、王延安夫妇承诺：自公司１９９９年设立起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存在的任何因股东出资及利润分配问题而可能给公司造成的任何费用支出、经济损失或其他损失，卢元健、王延安夫妇将共同地、无条件地承担全部无限连带赔偿

责任，避免给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或不利影响。

３、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元健、王延安夫妇承诺：如因公司报告期内未能持续取得生产经营相关资质或许可出现纠纷及其他法律风险而给发行人造成任何损失，将

由其本人全额承担，避免给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或不利影响。

（四）对专利等权属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卢元健承诺：在其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作为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其研究开发的与发行人业务有关的专利、专有技术或其

他无形资产均归发行人所有，未经发行人书面同意，其不自己实施或许可他人实施该等专利、专有技术或其他无形资产。

（五）公司做出的承诺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如出现暂时性的资金闲置情况，公司承诺：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

等财务性投资，不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不将募集资金用于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关联人不占用或挪用募集资金，不利用募投项目获得不正当利益。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以上承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５．８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９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０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１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６．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国家持股

２、国有法人持股

３、其他内资持股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５．８８％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５．８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９４．１２％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９４．１２％

４、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２、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限售股数 本年增加限售股数 年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王延安 ３４，２１２，７９９ ０ ０ ３４，２１２，７９９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承诺

２０１４－２－１

卢元健 １０，２１２，８００ ０ ０ １０，２１２，８００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承诺

２０１４－２－１

福建中保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承诺

２０１４－２－１

缪存标 ２，０４２，５１４ ０ ０ ２，０４２，５１４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承诺

２０１２－２－１

许文显 ５１０，６２９ ０ ０ ５１０，６２９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承诺

２０１２－２－１

林金宝 ５１０，６２９ ０ ０ ５１０，６２９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承诺

２０１２－２－１

黄涛 ５１０，６２９ ０ ０ ５１０，６２９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承诺

２０１４－２－１

合计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６．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７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王延安 境内自然人 ６７．０８％ ３４，２１２，７９９ ３４，２１２，７９９

卢元健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０３％ １０，２１２，８００ １０，２１２，８００

福建中保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８８％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缪存标 境内自然人 ４．００％ ２，０４２，５１４ ２，０４２，５１４

许文显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０％ ５１０，６２９ ５１０，６２９

林金宝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０％ ５１０，６２９ ５１０，６２９

黄涛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０％ ５１０，６２９ ５１０，６２９

前１０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无 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在６名自然人股东中，王延安与卢元健系夫妻关系，黄涛系卢元健之外甥女婿。

卢元健、王延安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６．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６．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卢元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５０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南平市第二化工厂厂长，嘉联化工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元力有限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赢创嘉联董事长、信元投资董事长、元禾化工监事、中国林学会林产化学化工分会活性炭专业委员会常委、福建省活性炭行业协会会长、福建省政协委员、

南平市政协常委、南平市科协委员，曾被评为福建省第九届优秀企业家。

王延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４９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南平王台学区、南平职业学校教师，元力有限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６．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７．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年初持股数 年末持股数 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从

公司领取的

报酬总额（万

元）（税前）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薪酬

卢元健 董事长、总经理 男 ６０ 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６日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０５日 １０，２１２，８００ １０，２１２，８００ ３６．００ 是

王延安 董事、副总经理 女 ６１ 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６日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０５日 ３４，２１２，７９９ ３４，２１２，７９９ １２．００ 否

缪存标 副总经理 男 ４５ 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６日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０５日 ２，０４２，５１４ ２，０４２，５１４ ３０．００ 否

许文显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男 ３３ 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６日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０５日 ５１０，６２９ ５１０，６２９ ３０．００ 否

刘炳浩 副总经理 男 ６０ ２０１０年０５月２０日 ２０１３年０５月１９日 ０ ０ １７．５０ 否

林晓铭 董事 男 ４８ 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６日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０５日 ０ ０ ３．５１ 否

薛祖云 独立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６日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０５日 ０ ０ ３．５１ 否

王良恩 独立董事 男 ７２ 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６日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０５日 ０ ０ ３．５１ 否

彭映香 监事会主席 女 ３７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３日 ０ ０ １０．００ 否

黄涛 监事 男 ３７ 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６日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０５日 ５１０，６２９ ５１０，６２９ ６．００ 否

方世国 监事 男 ３１ 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６日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０５日 ０ ０ １０．００ 否

合计 － － － － － ４７，４８９，３７１ ４７，４８９，３７１ － １６２．０３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被授予的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２

核心技术团队或关键技术人员变动情况（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适用

√

不适用

§８

监事会报告

□

适用

√

不适用

§９

财务报告

９．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是

审计意见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编号 闽华兴所（２０１１）审字 Ｈ－００９号

审计报告标题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收件人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段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财务报表，包括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资产负债表及合并资产

负债表，２０１０年度的利润表及合并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及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段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

（１）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２）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

（３）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注册会计师责任段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

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

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

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

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审计意见段

我们认为，贵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状

况以及２０１０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非标意见

审计机构名称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１５２号中山大厦Ｂ座七－九楼

审计报告日期 ２０１１年０４月１０日

注册会计师姓名

郑丽惠 蓸隆森

９．２

财务报表

９．２．１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０，３４３，９１４．８９ １０，１５２，６４９．６８ １４，８６６，０２５．５２ １４，３２１，５５５．１０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１０，２９１，０６４．５３ １０，２９１，０６４．５３ ６，２７４，４６７．３１ ６，２７４，４６７．３１

应收账款 １３，６７０，２２４．４１ １３，６７０，２２４．４１ １３，２８２，７５３．０８ １３，２８２，７５３．０８

预付款项 ８，５００，３９１．５３ ４，３２８，５９９．３０ １，５６７，６８８．８９ ６２２，９８８．８９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３７９，５２５．１７ １１，７７６，９３３．６５ ５２８，７１５．７２ ４２８，９７５．４３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１９，０４０，６７６．５７ １８，７１１，６９４．８３ １０，１１１，０７９．７６ １０，０６７，７９４．１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１，２８８．４９ ４１，２８８．４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６２，２２５，７９７．１０ ６８，９３１，１６６．４０ ４６，６７２，０１８．７７ ４５，０３９，８２２．４５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４４，８９８，０９２．７０ ４４，６２０，８１５．３５ ４６，９０６，７５５．３６ ４６，７９６，６８３．８５

在建工程 ２２，７６２，９４８．２７ １０，８０６，４４０．７３ ８，３４１，７９３．９８ ４，９２０，６２４．６１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１０，１７６，４９９．３６ ５，４１９，４２８．３１ １０，３７８，７３０．００ ５，５２２，３８０．９１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４９，９９９．９６ ４９，９９９．９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１３，３７０．３２ １９３，４８６．２９ ２６５，７０８．１８ ２０１，８９５．８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７８，２００，９１０．６１ ７１，０９０，１７０．６４ ６５，８９２，９８７．５２ ６７，４４１，５８５．１８

资产总计 １４０，４２６，７０７．７１ １４０，０２１，３３７．０４ １１２，５６５，００６．２９ １１２，４８１，４０７．６３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１６，９４５，９８３．４９ １６，０８９，４８９．０９ １６，６５８，８４２．１１ １６，６５４，４９２．１１

预收款项 １，０２９，７４６．４５ １，０２９，７４６．４５ ２８５，３５７．７４ ２８５，３５７．７４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６７，１１５．１１ １，２６７，１１５．１１ １，１７６，１０９．０８ １，１７６，１０９．０８

应交税费 １，１８５，０３０．２４ １，９４７，３１６．２７ １，９６２，９５９．６０ １，９５７，７８８．１６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２，０５３，４１６．７２ ２，０５３，４１６．７２ １，６０８，００７．２５ １，６０８，００７．２５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２，８８１，２９２．０１ ４２，３８７，０８３．６４ ４１，６９１，２７５．７８ ４１，６８１，７５４．３４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７９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３，６７１，２９２．０１ ４２，９２７，０８３．６４ ４２，５４１，２７５．７８ ４２，２８１，７５４．３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５，５１９，４３０．６５ ５，５１９，４３０．６５ ５，５１９，４３０．６５ ５，５１９，４３０．６５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４，０５２，５８２．３１ ４，０５２，５８２．３１ １，３６３，１２２．３０ １，３６３，１２２．３０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３６，１８３，４０２．７４ ３６，５２２，２４０．４４ １２，１４１，１７７．５６ １２，３１７，１００．３４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６，７５５，４１５．７０ ９７，０９４，２５３．４０ ７０，０２３，７３０．５１ ７０，１９９，６５３．２９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６，７５５，４１５．７０ ９７，０９４，２５３．４０ ７０，０２３，７３０．５１ ７０，１９９，６５３．２９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４０，４２６，７０７．７１ １４０，０２１，３３７．０４ １１２，５６５，００６．２９ １１２，４８１，４０７．６３

９．２．２

利润表

编制单位：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总收入

１４６

，

２４６

，

２５８．４７ １４６

，

２４６

，

２５８．４７ １１２

，

１７５

，

１９１．４２ １１２

，

１７５

，

１９１．４２

其中：营业收入

１４６

，

２４６

，

２５８．４７ １４６

，

２４６

，

２５８．４７ １１２

，

１７５

，

１９１．４２ １１２

，

１７５

，

１９１．４２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１２５

，

５９０

，

２７２．７２ １２５

，

３７１

，

８６２．１３ ９８

，

０１５

，

２３１．８０ ９７

，

７９２

，

６６８．０９

其中：营业成本

９９

，

０８４

，

７２２．８６ ９９

，

０８４

，

７２２．８６ ７４

，

６２１

，

６４７．８６ ７４

，

６２１

，

６４７．８６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９４１

，

６６０．１７ ９４１

，

６６０．１７ ５９１

，

４８４．９４ ５９１

，

４８４．９４

销售费用

１０

，

３０１

，

１６８．７８ １０

，

３０１

，

１６８．７８ ８

，

６１８

，

８４１．６８ ８

，

６１８

，

８４１．６８

管理费用

１３

，

７７４

，

３３４．３３ １３

，

５６２

，

４１０．７２ １３

，

０７５

，

４９１．０３ １２

，

８５８

，

１７６．８１

财务费用

１

，

４１９

，

００１．７９ １

，

４１８

，

４１３．００ １

，

１３１

，

４８８．９２ １

，

１３１

，

４８８．９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９

，

３８４．７９ ６３

，

４８６．６０ －２３

，

７２２．６３ －２８

，

９７２．１２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

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２０

，

６５５

，

９８５．７５ ２０

，

８７４

，

３９６．３４ １４

，

１５９

，

９５９．６２ １４

，

３８２

，

５２３．３３

加：营业外收入

９

，

０４２

，

３３４．５２ ９

，

０４２

，

３３４．５２ ５

，

７５４

，

１７２．５２ ５

，

７５１

，

１７２．５２

减：营业外支出

４０３

，

１４１．９９ ４０２

，

５６６．００ １３６

，

９７３．８５ １２１

，

９７３．８５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２

，

６６３．８５ ２

，

６６３．８５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２９

，

２９５

，

１７８．２８ ２９

，

５１４

，

１６４．８６ １９

，

７７７

，

１５８．２９ ２０

，

０１１

，

７２２．００

减：所得税费用

２

，

５６３

，

４９３．０９ ２

，

６１９

，

５６４．７５ １

，

４０６

，

２９１．２７ １

，

４６４

，

９３２．２０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２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１９ ２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１１ １８

，

３７０

，

８６７．０２ １８

，

５４６

，

７８９．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１９ ２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１１ １８

，

３７０

，

８６７．０２ １８

，

５４６

，

７８９．８０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２４２ ０．５２７３ ０．３７８８ ０．３８２４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５２４２ ０．５２７３ ０．３７８８ ０．３８２４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２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１９ ２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１１ １８

，

３７０

，

８６７．０２ １８

，

５４６

，

７８９．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１９ ２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１１ １８

，

３７０

，

８６７．０２ １８

，

５４６

，

７８９．８０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

－１６２

，

９１４．９２

元。

９．２．３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４０，１５９，０８８．３５ １４０，１５９，０８８．３５ １０８，５５２，２７８．１６ １０８，５５２，２７８．１６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７，２５１，９９６．６４ ７，２５１，９９６．６４ ５，５６７，６７５．３６ ５，５６７，６７５．３６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５４，９０４．２５ １，７４７，０９６．２７ ５６３，４９５．９０ ２，７０６，１４８．６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４９，１６５，９８９．２４ １４９，１５８，１８１．２６ １１４，６８３，４４９．４２ １１６，８２６，１０２．１５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９５，００８，７９４．８７ ９３，６３８，６３３．５１ ６７，１２６，４８８．１２ ６７，０９９，２４４．１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８，３５４，２３１．０９ ８，３５３，７０１．２９ ７，１７０，５８２．７９ ７，１７０，５８２．７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４，５８０，４８４．４４ １４，４９７，３１２．９６ １０，３２８，６２８．１３ １０，３２３，１８４．９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３，７４２，４３６．１０ ２３，１０２，１０１．８７ １２，９７８，４９３．１８ １２，８４３，４５３．２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３１，６８５，９４６．５０ １３９，５９１，７４９．６３ ９７，６０４，１９２．２２ ９７，４３６，４６５．０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４８０，０４２．７４ ９，５６６，４３１．６３ １７，０７９，２５７．２０ １９，３８９，６３７．１１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８７７，７４５．７９ １，８７７，７４５．７９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７２７，７４５．７９ ２，４７７，７４５．７９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１９，９１５，９３５．２７ １１，６４９，１１８．９５ ２１，５０８，８０５．００ １８，０６０，３３３．９６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９，９１５，９３５．２７ １１，６４９，１１８．９５ ２１，５０８，８０５．００ ２３，０６０，３３３．９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９１５，９３５．２７ －１１，６４９，１１８．９５ －１８，７８１，０５９．２１ －２０，５８２，５８８．１７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９５７，９６４．０９ ９５７，９６４．０９ ８，８９８，３５９．３３ ８，８９８，３５９．３３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

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１，８５７，９６４．０９ ２１，８５７，９６４．０９ ２６，８９８，３５９．３３ ２６，８９８，３５９．３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５７，９６４．０９ －１，８５７，９６４．０９ ９，１０１，６４０．６７ ９，１０１，６４０．６７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２２８，２５４．０１ －２２８，２５４．０１ －１９，７６７．０５ －１９，７６７．０５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５２２，１１０．６３ －４，１６８，９０５．４２ ７，３８０，０７１．６１ ７，８８８，９２２．５６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４，８６６，０２５．５２ １４，３２１，５５５．１０ ７，４８５，９５３．９１ ６，４３２，６３２．５４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０，３４３，９１４．８９ １０，１５２，６４９．６８ １４，８６６，０２５．５２ １４，３２１，５５５．１０

9.2.4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附后）

9.2.5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附后）

９．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４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５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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